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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因为服务经营场所不安全导致消费者人身、财产权

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屡见不鲜。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出台了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的出台，确立了经营

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范围和责

任界限，这不仅有利于促进经营者在安全方面加强管理，而

且也有利于合理分配损害，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本文拟就对

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及来源、责任构成，赔偿责任

类型进行讨论。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以及来源的确定 最

高人民法院2003年公布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规定

：“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

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

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

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

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

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对于安全保障义务，在2002年12月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31次常委会上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侵权责任

法编》中，第65条作了规定①。这可以看作中国法学权威对



安全保障义务性质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即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是一种侵权行为。由此可以界定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是：指

经营者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对进入到经营者经营活动或社

会活动领域之中的人或财产应尽到合理限度范围的安全保障

以防止其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义务。违反该义务而直接或

间接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是一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的侵权行为。当然，这里所说的经营者应做广义的理解，

除包括一般的企业经营者外，也包括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

、法人其他组织等。 确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最重要

的就是确定经营者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因此，需要要确

定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来源。安全保障义务的来源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 第一，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

保护义务是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来源。例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铁路法》第10条规定：“铁路企业应当保证旅客和

货物运输的安全，⋯⋯。”《物业管理条例》第36条规定： 

“物业管理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

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航空法第124条、公路法第43条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23条等规定都属于这种性质的安全保

护义务。 第二，合同约定的主义务。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

中约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则

合同当事人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例如订立旅客运输合同

，旅客的人身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合同的主义务，当事人必须

履行这种义务。 第三，合同附随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42条规定：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违背诚实信

用原则的行为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如下雪天，顾客去酒店吃饭，在踏上饭店台阶时，因为台

阶没有采取防滑措施而突然摔倒在地引起骨折②。按照合同

法该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障接受服务的客人人身安全负有

保障义务但怠于行使引起相对人的人身损害，应当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二、违反安全保障责任的构成要件 1．行为人实

施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一

般表现为消极行为，是不作为的行为方式。这就是应当履行

作为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人，由于未尽适当注意义务，应当作

为而没有作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而造成受保护

人的权利损害。一般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第一，怠于防止

侵害行为。对于负有防范制止侵权行为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人

，没有对发生的侵权行为进行有效的防范或制止。第二，怠

于消除人为的危险情况。这就是对于管理服务等人为的危险

状况没有进行消除。第三，怠于消除经营场所或者活动场所

具有伤害性的自然情况。例如设施、设备存在的不合理危险

，没有采取合理措施予以消除。第四，怠于实施告知行为。

对于经营场所或者社会活动场所中存在的潜在危险和危险因

素，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亦为未尽适当注意义务③。对于安

全保障义务的标准，应该以法律规定为限，没有法律规定的

，应当以善良管理人合理注意为限，否则，即使造成了进入

经营或者活动领域的人的损害，也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2．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对人受到损害 构成违反安全保

障义务侵权责任，应当具备损害事实要件。这种损害事实，

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人身损害是受保护人的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受到损害的事实，不过仅仅是身体权受到损

害的话，应当是轻微的损害，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



为中较为少见。因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人身损害赔偿责

任所保护的是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财产损害实施是由于违

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造成了受保护人的财产或者财产利益受

到损害的事实。这种财产损害事实，一般是指财产的直接损

失，即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所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而

不是债权等其他财产权中的期待利益的损失。 3．损害事实

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在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侵权责任构成中，义务人的违反义务行为与受保护人的

损害之间，应当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不过，由于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的类型不同，这种因果关系的

要求也不相同。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构成中，由

于其侵权行为类型不同，对因果关系要件的要求也不同。 在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直接造成损害事实的情况下，对因果

关系的要求应当是直接因果关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是

损害发生的原因。在防范、制止侵权行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的侵权行为中，对于因果关系的要求比前三种侵权行为的要

求为低，其侵权责任构成的因果关系应当是间接因果关系，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仅仅是损害发生的间接原因，不要求

是直接原因。 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构成中，对于

不同的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也有不同的要求。对于人身损害

事实，应当适用相当因果关系作为判断标准，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行为是损害事实的发生的适当条件的，即构成因果关系

要件，应当对该损害事实承担侵权责任。对于财产损害事实

，则应当以直接因果关系作为判断标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的行为是损害事实发生的原因时，才能构成侵权责任。 4．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的行为人具有过错 构成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侵权责任，行为人应当具有过错。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人

的过错性质，是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不包括故意。如果违

反安全保障义务人在造成损害中具有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

间接故意，则不属于这种侵权行为类型，而是故意侵权。这

种过失的表现，就是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是一种不注意的

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实际地表现在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的行为中，应当通过对其行为的考察作出判断。具体说，违

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人有无过错的标准，是否达到了法律

、法规、规章等所要求达到的注意义务，或者是否达到了同

类经营者、社会活动组织者所应当达到的注意程度，或者是

否达到了诚信、善良的经营者、社会活动组织者所应当达到

的注意程度。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赔偿责任形态 违反安

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分为三种：直接责任、替代

责任和补充责任。 1．直接责任 如果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是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经营者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经营者对自

己实施的行为所造成的他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后果由自

己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受保护人的人身损害，自己承担责任，就是直接责任。直接

责任是违法行为人自己实施的行为并造成了损害，责任人对

自己实施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由自己承担责任。在一般侵

权行为中，行为人和责任人是同一人，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

行为承担后果责任，即自己造成的损害自己赔偿，不能由没

有实施违法行为的人承担赔偿责任。 2．替代责任 如果违反

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行为人是经营者的工作人员或者雇员，

而且符合法人侵权或者雇主责任的法律要求，对此，应当适

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第8条和第9条规定，确定责



任，这种责任形态就是替代责任。因此，无论是经营者自己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还是其雇员或者工作人员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都是要由作为经营者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经营者

的雇员或者成员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的，经营者在承

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有过错的雇员或者成员求偿。 3

．补充责任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第6条第2款规定：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

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

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

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

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

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第三人侵权

导致受害人损害的，经营者对此有过错的，在其能够防止或

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所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我们

社会的大多数成年人，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

见的、合法的和有秩序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

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

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④但实

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危险。对于不同得危

险，法律规定了不同的责任形态；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损害的，则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参考资料】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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